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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中小型专项维修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中小型专项维修管理，规范中小

型专项维修立项审批程序，严格监管实施流程，确保工程质量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的中小型专项维修是指单项预算在

0.3 万元以上、10 万元以下的，对学校公共房屋、道路、水电设

施、教学设施、生活设施的维修改造项目。中小型专项维修以外

的专项改造项目，按照学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执行，日常水电维

修不适应本办法。

后勤处是学校中小型专项维修归口管理的职能部

门，负责学校中小型专项维修项目的计划制定、立项、预算编制、

施工管理、竣工验收、结算审核。

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公共房屋及设施进行

维修改造。从本部门年度预算中安排的资金进行的维修改造项目，

按学校相关采购管理办法执行。

学校中小型专项维修工程按厉行节约、计划优先、

保障重点的原则，进行规范化、制度化管理。

中小型专项维修工程必须经过立项审批、竣工验收

及结算审核等规定程序，否则学校不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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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型专项维修采取集中立项和单项审批相结合

的审批程序。

后勤处负责制定年度中小型专项维修计划，申请纳入本部门

年度预算，集中立项进行统一管理。

项目部门填写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小型专项维修项目

申报表，实行单项审批管理，按程序报批。

中小型专项维修审批流程为：申报部门负责人审核→后勤处

负责人审批→申报部门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审批→主管后勤校领

导审批。

凡改变房屋原有用途的中小型专项维修项目，须经资产处同

意。其审批流程为：申报部门负责人审核→资产处负责人审批→

后勤处负责人审批→申报部门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审批→主管后

勤校领导审批。

后勤处对学校突发安全事故的抢修工程进行相应

的应急处置，不受单项预算金额限制。

根据学校工作需要及资金安排，单项预算金额在 1

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公共区域维修项目，经校务会审批通

过后可纳入中小型专项维修范围。

相关审批流程为：申报部门负责人审核→后勤处负责人审批

→资产处负责人审批→财务处负责人审批→审计中心负责人审

批→申报部门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审批→主管招标采购校领导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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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→主管审计工作校领导审批→主管后勤校领导审批→校务会

审批。

中小型专项维修申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维修原因、

工程施工地点、项目估算、工程内容和要求等。

后勤处应依照国家有关工程施工检验标准及施

工规范，严格进行施工过程管理，指定专人或由使用（管理）部

门派员作为学校现场代表，负责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监督、现

场协调与管理。

隐蔽工程须经学校现场代表检验签证后方可进

行下一道工序施工。

工程完工后，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，后勤处按

学校项目验收管理办法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。

后勤处对中小型专项维修工程的立项申请、预

算资料、施工合同、各种技术资料、结算资料等装订成册，收集

存档，建立工程管理档案。

每年暑假和寒假为中小型专项维修的主要施工

期，特别是影响到正常教学、科研工作的维修工程，原则上应安

排在节假日进行。

施工单位应文明施工，服从学校消防、治安和

卫生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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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型专项维修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。

施工单位在竣工验收通过后 15 天内提交结算资

料，结算资料要求资料完整，数字清晰，计算程序规范，编制单

位与合同签订单位一致，并经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字认可。结算资

料不符合规范要求的，后勤处不予受理。

后勤处对中小型专项维修的结算进行审核。审

核的依据是合同内容及学校现场代表签字认可的本工程实际竣

工的工程量以及省市有关造价管理文件规定。审核完毕后出具结

算定案表，结算定案表经施工单位认可，后勤处负责人审核，主

管后勤的校领导审批同意后作为项目结算付款的依据。

单项预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，经审批通过纳入

中小型专项维修的项目，以审计中心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作为最

终结算付款的依据。

中小型专项维修项目接受审计中心监督及检

查。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后勤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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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小型专项维修项目申报表（1）

申报
部门

申报
日期

项目
名称

项目
估算

维修
地点

维修
原因

维修
内容
及要
求

申报
部门
意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资产管
理处意
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(改变房屋原有用途的中小型专项维修项目)

分管
（联
系）校
领导
意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后勤处
意见 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主管
校领
导意
见 签 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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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小型专项维修项目申报表（2）

申报
部门

申报
日期

项目
名称

项目
估算

维修
地点

维修
原因

维修
内容
及要
求

申报
部门
意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后勤处
意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资产
管理
处意
见 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财务处
意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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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
中心
意见 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分管
（联
系）校
领导意
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招标
采购
分管
校领
导意
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审计分
管校领
导意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后勤
分管
校领
导意
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校务会
意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适用于预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中小型专项维修项目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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